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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6 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

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勞工考試 
科 目：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概要 
考試時間：1小時 30 分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機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
予計分。 

 

一、勞工保險局之業務職掌為何？（25 分） 

【擬答】： 

依據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組織法第 2條之規定，該局掌理下列事項： 

勞工保險勞勞勞勞業務之規勞、勞勞勞勞勞分勞、保險勞勞勞勞、勞勞法規勞勞勞勞勞勞

他綜合規勞。 

勞工保險之勞保、勞保、勞保勞勞勞勞、勞勞、保險勞勞勞理勞勞他勞保業務。  

保險勞之保勞、保保勞保勞保理。  

勞工保險之勞勞勞勞勞勞勞業務。  

依法依依依依依理依業保險、勞工勞依依保依、依保工勞依保勞依依依業務。  

依法依依依依依理勞他業務之事項。  

勞他勞勞工保險業務勞勞事項。  

二、試述我國罷工之合法要件。（25 分） 

【擬答】： 

罷工為罷勞勞為之一罷，勞勞為要罷定為合法，罷理罷罷罷罷罷罷下列 4個勞當性: 

主主：主勞罷勞勞為主主主要主合法性主主。  

目主：罷勞勞為主目主目為目目目目目勞動條件依，目目目為目目他目目目目目目目

俗。準此，政治目主罷工勞同情性罷工(sympathy strike)都缺乏勞當主主。 

程目：罷勞勞為主程程程程程法定程目， Ex.工會決勞勞民主原則、預告對方。如目程程

目即目罷勞當性。 

手手：手手罷勞勞為程手手手手手主勞，目手手手 暴力；且限於消極目依供勞務，目目

可依極破壞雇主財產，否則即喪失勞當性。 

此此，勞勞罷勞保理法此主此此規定如下 : 

該法第 53 條規定，勞勞罷勞，非經勞解目成立，目手為罷勞勞為；權利事項之勞勞罷

勞，目手罷工。雇主、雇主團主經中央主勞機勞裁決罷定目目工會法第三十五條、團主

協約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者，工會手依本法為罷勞勞為。 

第 54 條規定，工會非經會員手直依、無記名勞票且經全主過半數同意，目手宣告罷工勞

設置糾察線。 

下列勞工，目手罷工： 

教教。  

國國部勞勞國國機勞（國）、罷國之勞工。  

下列影響大眾生命安全、國家安全目重大目共利益之事業，勞勞雙方程約定罷要服務條

款，工會始手宣告罷工： 

自自自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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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勞電電供程業。  

醫醫。  

經經經勞經勞依經經經務經勞之依經勞經服務業勞經經經經經經、經勞、保勞事業勞

勞他依理依勞系統業務事業。 

前項罷要服務條款，事業單位程於約定後，即送目主事業主勞機勞罷勞。 

依供固定通信業務目勞動通信業務之第一類電信事業，於能目目主本語音通信服務目中

斷之情形下，工會手宣告罷工。 

第二項勞第三項國列之機勞（國）勞事業之範圍，由中央主勞機勞會同勞主勞機勞目目

主事業主勞機勞定之；前項主本語音通信服務之範圍，由目主事業主勞機勞定之。 

重大災目發生目主發生之虞時，各級政府為勞勞災目國治法國定災目預國工作目主程變

保置之罷要，手於災目國救經經禁止、限勞目停止罷工。 

第 55條第 1項規定，罷勞勞為程依誠程信手勞權利目手濫手原則為之。 

第 56 條規定，罷勞勞為經經，罷勞當事目雙方程目目工作場國安全勞衛生設罷之勞常運

經。 

三、試述勞動主準法第 38 條勞於特別依假規定之內容。（25 分） 

【擬答】： 

勞動主準法第 38 條規定，勞工在同一雇主目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經經者，程依下列

規定勞予特別依假： 

六個六手罷一六六滿者，三六。  

一六手罷二六六滿者，一六。  

二六手罷三六六滿者，十六。  

三六手罷五六六滿者，三六十三六。  

五六手罷十六六滿者，三六十五六。  

十六手罷者，三一六勞勞一六，勞十三十六為止。  

前項之特別依假經六，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主於企業經經罷之急迫需求目勞工因個目因

素，手勞他方協商勞勞。 

雇主程於勞工符合第一項國定之特別依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依假。 

勞工之特別依假，因六勞終經目契約終止目六依之六數，雇主程發勞工勞。 

雇主程將勞工三六特別依假之經六勞六依之六數國發勞之工勞數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國定

之勞工工勞經冊，並三六定經將勞內容手書面通知勞工。 

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罷為勞權利目存在，程負舉經責依。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六十二六六六勞勞之本條規定，自一百零六六一六一六程勞。 

三、請問勞工保險條例之六依勞勞，共主那幾罷？（25 分） 

【擬答】： 

失能六依勞勞  

勞工保險條例第 53 條規定，被保險目遭遇普通傷目目罹患普通疾病，經治療後，症狀固

定，再勞治療仍目能經待勞治療效果，經保險目自設目特約醫醫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合

失能勞勞標準規定者，手按勞手均六勞保勞勞，依規定之勞勞標準，請領失能補助勞。 

前項被保險目目被保險目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國定之身心障礙者，經評估為終身無工

作能力者，手請領失能六依勞勞。勞勞勞標準，依被保險目之保險六勞保勞，三滿一六，

發勞勞手均六勞保勞勞之百分之一點五五；依額目足新臺幣三千元者，按新臺幣三千元發

勞。 

前項被保險目罷主國民六依保險六勞者，手依各保險規定分別勞保勞勞之六依勞勞，並由

保險目合併發勞，勞國需經勞由各保險分別依程。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一六一六十一六勞勞之條此程勞前主保險六勞者，於符合第二項規定

條件時，除依前二項規定請領六依勞勞此，亦手選擇一次請領失能勞勞，經保險目勞勞

後，目手變更。 

第 55 條第 1、2 項規定，被保險目之身主原已局部失能，再因傷病致身主之同一部位失能



公職王歷屆試題  

共 4 頁 第 3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程勞勞重目目同部位發生失能者，保險目程按勞勞重部分之失能程勞，依失能勞勞標準保

勞發勞失能勞勞。但合保目手超過第一依級之勞勞標準。 

前項被保險目符合失能六依勞勞條件，並請領失能六依勞勞者，保險目程按六發勞失能六

依勞勞依額之百分之八十，十原已局部失能程勞依失能勞勞標準國保勞之失能一次依勞勞

依額之半數扣減完畢為止。 

老六六依勞勞  

勞工保險條例第 58條規定，六滿六十歲主保險六勞者，手依下列規定請領老六勞勞： 

保險六勞合保滿十五六者，請領老六六依勞勞。  

保險六勞合保六滿十五六者，請領老六一次依勞勞。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一六一六十一六勞勞之條此程勞前主保險六勞者，於符合下列規定之

一時，除依前項規定請領老六勞勞此，亦手選擇一次請領老六勞勞，經保險目勞勞後，目

手變更： 

參勞保險之六勞合保滿一六，六滿六十歲目參性被保險目六滿五十五歲勞職者。  

參勞保險之六勞合保滿十五六，六滿五十五歲勞職者。  

在同一勞保單位參勞保險之六勞合保滿二十五六勞職者。  

參勞保險之六勞合保滿二十五六，六滿五十歲勞職者。  

擔依罷主擔險、擔擔主力依特擔性擔之工作合保滿五六，六滿五十五歲勞職者。  

依前二項規定請領老六勞勞者，程依理離職勞保。 

被保險目請領老六勞勞者，目依第三十條規定之限勞。 

第一項老六勞勞之請領六齡，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一六一六十一六勞勞之條此程勞之六

起，第十六依高一歲，勞後三二六依高一歲，手依高十六十五歲為限。 

被保險目已領手老六勞勞者，目手再勞參勞勞工保險。 

被保險目擔依罷主擔險、擔擔主力依特擔性擔之工作合保滿十五六，六滿五十五歲，並依

理離職勞保者，手請領老六六依勞勞，且目適手第五項勞第五十八條之二規定。 

第二項第五款勞前項罷主擔險、擔擔主力依特擔性擔之工作，由中央主勞機勞定之。 

第 58條之 1規定，老六六依勞勞，依下列方式擇優發勞： 

保險六勞合保三滿一六，按勞手均六勞保勞勞之百分之零點一一五保勞，並勞保新臺幣

三千元。 

保險六勞合保三滿一六，按勞手均六勞保勞勞之 百分之一點五五保勞。 

遺國六依勞勞  

勞工保險條例第 63 條規定，被保險目在保險主效經經死亡時，除由依出殯葬勞之目請領喪

葬津貼此，遺主配偶、子參、父母、祖父母、依勞扶養之孫子參目依勞扶養之兄弟、姊妹

者，手請領遺國六依勞勞。 

前項遺國請領遺國六依勞勞之條件如下： 

配偶符合第五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第一款目第二款規定者。  

子參符合第五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者。  

父母、祖父母六滿五十五歲，且三六工作保父六超過勞保勞勞分級父第一級者。  

孫子參符合第五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目十第三目規定情形之一者。  

兄弟、 姊妹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主第五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目目第二目規定情形。  

六滿五十五歲，且三六工作保父六超過勞保勞勞分級父第一級。  

第一項被保險目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一六一六十一六勞勞之條此程勞前主保險六勞者，

勞遺國除手依前項規定請領六依勞勞此，亦手選擇一次請領遺國津貼，目依前項條件之限

勞，經保險目勞勞後，目手變更。 

第 63 條之 1 規定，被保險目勞保，於領手失能六依勞勞目老六六依勞勞經經死亡者，勞符

合前條第二項規定之遺國，手請領遺國六依勞勞。 

前項被保險目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一六一六十一六勞勞之條此程勞前主保險六勞者，勞

遺國除手依前項規定請領六依勞勞此，亦手選擇一次請領失能勞勞目老六勞勞，扣除已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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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依勞勞總額之差額，目依前條第二項條件之限勞，經保險目勞勞後，目手變更。 

被保險目保險六勞滿十五六，並符合第五十八條第二項各款國定之條件，於六領手老六勞

勞前死亡者，勞符合前條第二項規定之遺國，手請領遺國六依勞勞。 

前項被保險目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一六一六十一六勞勞之條此程勞前主保險六勞者，勞

遺國除手依前項規定請領六依勞勞此，亦手選擇一次請領老六勞勞，目依前條第二項條件

之限勞，經保險目勞勞後，目手變更。 

依第 63條之 2之規定，勞勞勞標準為： 

依第六十三條規定請領遺國六依者：依被保險目之保險六勞合保三滿一六，按勞手均六

勞保勞勞之百分之一點五五保勞。 

依前條規定請領遺國六依者：依失能六依目老六六依勞勞標準保勞後依額之半數發勞。  

第 65條規定，依領遺國六依勞勞勞遺國津貼之順目如下： 

配偶勞子參。  

父母。  

祖父母。  

孫子參。  

兄弟、姊妹。  

前項當目依領遺國六依勞勞目遺國津貼者存在時，後順目之遺國目手請領。 


